
近期和“股权转让”紧密关联的话题就是“先税后照”，特别是今年 4 月广州市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与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联合发布《关于个人股权

变更登记需查验完税凭证的通告》，对个人股权转让实施联合管理并实行个人股

权转让信息交互机制，更是加快了股权转让“先税后照”的脚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五条规定：“先税后照”就是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

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

其实关于“先证后照”自 2018年以来，各地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明确个人股权变

更登记需查验完税凭证（详见【德居正财税】精选文章：《各地税务局纷纷出手，

股权转让个税风险愈增》）。但是，由于大多数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对个人股权

转让的税收政策还比较陌生，不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的现象比较常见，

存在较大的税务风险。对于个人股权转让相关涉税问题主要参考《国税 2014年

67号》文件即可，本文主要就实操角度来为大家深入刨析个人发生股权转让后

将如何申报个人所得税？

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是谁？

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

务人。受让方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均应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认真履行扣缴税款

义务。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未收

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

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因此，作为股权受让方也就是扣缴义务人

来说，一定要完成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二、个人股权转让股权如何计税？

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中，合理费用是指股权转让时按

照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



三、发生股权转让所得的纳税时点？

股权转让的纳税时间为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后的次月 15日内，以下六种情形作为

股权转让行为发生时点的界定：

（一）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二）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

（三）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

（四）国家有关部门判决、登记或公告生效的；

（五）本办法第三条第四至第七项行为已完成的；

（六）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形。

四、股权转让所得申报地点

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五、申报方式

（一）受让方去所属税务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二）被投资企业在企业自然人扣缴系统帮个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